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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法和各國法律禁止對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者判處死刑，因為他們在

自我辯護時面臨特殊阻礙；有限的道德可非難性；及其理解死刑執行性質和原

因之能力下降。然而，由於在刑事訴訟程序缺乏調整(accommodation)和法律

保障，精神病人、發展和智能障礙者更可能遭剝奪公平審判權，並判處死刑。

此外如研究顯示，個人遭判處死刑、囚於死牢時，往往罹患精神疾病。死刑不

成比例地影響身心發展和智能障礙者。在防免精神病人、發展和智能障礙者判

處死刑，精神科醫師影響至關重大。除評估並告知法院有可能被判處或執行死

刑者之個人精神狀態，精神科醫師亦結合醫學與科學論據，協同制定相關法

律；精神科醫師亦為死刑犯和精神病人、發展和智能障礙者提供治療。職是，

本聲明旨在防免對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者判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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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介紹 

大多數國家均已廢除死刑，然仍有多國保留之。截至 2023 年 7 月，已

有 112 國廢除一切死刑條款，僅 55國在實際執行中保留死刑，也就是持續執

行死刑。1其餘國家之死刑要不僅限於情節重大之罪，要不雖保留死刑、但過去 

10 年間並未執行。2022年，僅 20 個國家執行了死刑。2 縱依國際法，僅得

於「犯罪情節重大且最嚴格限度下」判處死刑，3 但國際間許多案例顯示，仍

有國家對處境最不利者判處死刑，包括精神病人 4或發展和智能障礙者 5，見下

文各節。 

多個專業組織已經表明立場，反對其成員參與死刑執行，6,7肯認精神病人

與智能障礙者在刑事司法系統中面臨不利處境，8，亦反對他們遭判處死刑。
9,10 如 2018 年世界醫學會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通過決議確認：醫師

以任何方式涉入死刑程序，均不符醫師倫理。6 

世界精神醫學會 (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下稱WPA) 一貫堅持社

會正義、不歧視原則和精神疾病患者權利。11此等原則不但有助塑造精神科醫

師尊重、保護精神病人者之權利，也促進其康復，令存有希望。12如WPA 關

於「監所心理健康之聲明」 (Position Statement on Prison Mental Health) 指

出，醫療人員絕不應涉入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懲罰，13

亦認受刑人不得遭酷刑等處遇，當局應保護防免之。聲明承認「受刑人比起社

區民眾有更高的精神病盛行率」13 (p7)，並強調受刑人有權獲得醫療和社會復歸 

(rehabilitation)。該聲明亦承認失去自由本身就是處罰，受刑人不應遭受額外的

痛苦。此外，WPA針對 「21 世紀精神科醫師之角色和責任」之立場聲明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sychiatrist of the 21st Century)，亦強調精神

科醫師應扮演之治療角色。12 其關於「精神疾病患者社會正義之聲明」 (Social 

Justice for Persons with Mental Illness) 承認精神疾病患者遭受歧視，並敦促各

國積極促成精神科醫師以及其他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參與執行聯合國《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UN Convention on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11  

WPA依循其敦促精神科醫師發揮治療角色之立場，認為精神科醫師不應參與死

刑執行，並不應涉入死刑受刑能力之評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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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死刑犯之社會經濟人口統計 

聯合國秘書長在其世界死刑現況報告，承認社會經濟邊緣化和處境不利社群 (socio-

economically marginalised and vulnerable communities) 不合比例地受死刑影響，在被判處

死刑者中佔有過高比例。14 秘書長指出，死刑不僅對貧窮者等經濟弱勢之個人影響不成比

例，且歧視性地適用在精神、發展或智能障礙者上。就此，聯合國極端貧窮與人權議題特別

報告員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eme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亦表示關切。15 

多個經常判處死刑國家之實證資料亦證明此一事實。例如，印度數據顯示，74.1% 的死

刑犯處於經濟弱勢，16且超過 76% 的死刑犯來自邊緣化社區(包括宗教少數群體)。16美國一

項研究發現，各州死刑犯大多數為貧窮黑人男性。17, 18孟加拉一項研究發現，72% 的受刑人

屬於經濟弱勢。19肯亞亦情形類似，死刑犯大多是窮人，幾乎沒受過教育。15, 20, 21 巴基斯

坦、中國、馬來西亞和奈及利亞的死刑犯同樣被發現為經濟弱勢。22 

除社會經濟弱勢，研究發現絕大多數死刑犯於童年和青春期經歷多重困境。如美國一項

研究發現，多數死刑犯被捕前曾處於令人不安的原生家庭中，如父母酗酒、童年虐待和忽

視、個人藥物依賴等。17 印度的一項研究發現，82% 的死刑犯經歷過 3 次以上的童年逆境

經驗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而 90% 的人曾經受創。23 

三. 死刑犯之精神疾病、發展和智能障礙比例甚高 

除前開弱勢情形，有證據表示遭判死刑之人，其精神疾病、發展和智能障礙的比例甚

高。印度一項研究發現，受訪死刑犯中 62.2% 至少患有一種精神疾病。受訪者的憂鬱率、

焦慮率分別是社區民眾的 11 倍、 3 倍。思覺失調症 (schizophrenia) 發病率比社區人口高

出約 6%。 

19.3%的受刑人有認知障礙。23 (ch IV) 死刑犯中 13.8% 有自殺意念，8 名獄中自殺未

遂，其中 94%有自殺風險。23 (ch IV)  此研究還發現，死囚牢房監禁條件與精神健康不佳乃至

精神疾病之間有所關聯。23 (ch IV, V, VII) 研究發現死刑犯中，智能障礙者比例過高，也發現其智

能障礙率比社區民眾高出 10 倍。23 (ch VI) 

美國亦有類似實證結果。如一項研究發現，美國死刑犯中。有一大部分有嚴重神經損傷 

(significant neurological insult)、成長過程的創傷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rauma)、家庭

破碎和藥物濫用等歷史。這項研究發現，死刑犯精神疾病的發病率很高，監禁條件似乎會誘

發或加重精神疾病。17肯亞的一項調查也突顯死刑嚴重不利影響心理。該研究發現死刑判決

的顯著影響之一是會造成「心理折磨和情感不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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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精神病人或發展與智能障礙者死刑之國際法規範 

國際法並未明文禁止死刑，25但不得判處死刑之人的類別逐漸擴增。最初，禁止對青少

年和孕婦使用死刑。25  爾後此禁令擴及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者。3, 26, 27, 28, 29 (para5d) 

自 1984 年起，聯合國一直呼籲國際社會不得對精神病人 30或智能障礙者 31，乃至患有「任

何形式精神障礙」之人 32, 33, 34, 35, 36, 37，判處或執行死刑。國際法提及此等人為自己辯護時所

面臨之特殊阻礙。3同時禁止對具有有限的道德可非難性，及理解死刑執行性質和原因能力下

降之人判處死刑。3 (para49) 聯合國秘書長在五年期報告中指出，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的

人可能「由於在刑事訴訟中缺乏程序調整而面臨更大的死刑風險」。38  聯合國酷刑特別報告

員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也論及「待死現象」 (death row 

phenomenon)、39  死囚的精神痛苦以及對死亡迫近時「難以想像之焦慮」(unimaginable 

anxiety)，並結論道「處決⋯⋯精神障礙者本質上就是殘忍的」、「違反了禁止酷刑以及殘忍、

不人道及有辱人格之待遇」。39, 40此外，該特別報告員還得出結論認為，待死現象構成酷刑及

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處罰，並建議廢除對精神障礙者判處死刑。39,40 身心障礙者權利

委員會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也注意到，精神病人或發展和

智能障礙者遭判處死刑之風險更大，更有可能由於缺乏程序調整而被剝奪公平審判權。41, 42, 

43, 44 (para22-23)基於這些關切，該委員會呼籲廢除死刑，並暫停執行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

者之死刑判決。41, 42, 43, 44, 45 (para21) 

五. 關於精神病人或發展與智能障礙者死刑之國內法保障 

除國際法外，各國也限制對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的人判處死刑。美國禁止對智能

障礙者判處死刑，因其不符合持續演進之道德標準 (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以及智

能障礙者之脆弱性使其面臨「遭錯誤處決之特殊風險」(special risk of wrongful execution)。
46 至於精神疾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對於喪失「理智」47或對刑罰沒有合理認識 48之

死刑犯，不應執行其死刑，否則將構成殘忍和不尋常的懲罰。  

印度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裁判後所出現之精神疾病得視為一附加因素 (supervening 

factor)，因此應將死刑減為無期徒刑。49監禁後發生的嚴重精神疾病亦公認為減刑因素之

一。50處決這些人乃施以殘忍和不尋常的處罰。最近，巴基斯坦最高法院 (Pakistan Supreme 

Court) 也因其理解刑罰背後理據與原因的能力受損，禁止處決精神病人。512015年，英國樞

密院 (Privy Council) 撤銷一位患有慢性思覺失調之千里達及托巴哥籍囚犯之死刑判決，並於

2017年認定，處決「嚴重學習困難」(severe learning difficulties) 之人構成殘忍和不尋常的

處罰。38, 14 

六. 持續處決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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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前開國際、國內法律保障，仍有多起處決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死囚的案

例。這是因為國內法律與當代對精神疾病以及發展和智能障礙之理解相悖，抑或法律門檻過

高，以至於將絕大多數精神病人以及發展和智能障礙者排除在保護之外。 

例如，最近有一智能障礙者和另一患有思覺失調症之死刑犯在美國遭處決。52, 53 美國另

一名囚犯儘管被診斷患有雙極性情感失調，他在清醒的短暫時期內出現精神病性思維、誇大

妄想和塗抹自己的糞便，仍被安排執行處決。54在另一起案例中，美國最高法院允許阿肯色

州對一名行刑日期在即的死囚強行用藥，以使其具備受執行能力。55,56在新加坡，一名智能

障礙死囚最近被處決，因為他未達到該國法律界定的「嚴重損傷」 (substantial impairment) 

門檻。57據報導，巴基斯坦也處決了有精神障礙的死囚。38,14在一個案例中，巴基斯坦執行

了一名表現出極度焦慮、妄想和幻聽的囚犯；他在監禁期間的精神狀況惡化到無法再認出家

人成員的地步。58 

七. 精神科醫師在死刑案件的角色 

精神科醫師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協助辯方適時提請法院注意相關問題，以防精神病人、

發展和智能障礙者遭判處死刑。例如，印度研究發現，有智能障礙死囚之障礙從未被識別，

障礙的事實也沒有呈交給於任何法院。23 (ch IV) 處決這些人將違反國際法標準。精神科醫師可

能被要求在離處決還有一段時間時 (well before)，基於治療目的醫治死刑犯。這些角色與

WPA的立場相一致，即精神科醫生不應參與執行死刑，而在這些職位上，精神科醫生不會損

害死刑犯的利益。事實上，這符合WPA的《倫理守則》 (Code of Ethics)，該守則作為不作

為原則 (principle of non-feasance) 的一部分，允許精神科醫生參與由法院或被羈押者辯護

律師授權之司法鑑定。59 精神科醫生通常會被國家聘請來確定一個人是否有受處決能力。然

而，這可能會造成利益衝突，因為精神科醫師參與此類程序違反了WPA的《馬德里宣言》。7 

有多種原因導致法律保障與實際情況之間脫節，致使精神病人或發展遲緩和智力障礙的

人士持續被判處死刑和處決。如法律對各種精神疾病和智能障礙理解過時；缺乏精神衛生專

家協助辯方正確識別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者；法律門檻模糊以致無從保障精神病人或

發展和智能障礙者。 

精神科醫師亦得發揮作用，向司法系統傳達當代醫學標準，使法律和科學同步發展，確

保司法的運作不會被過時標準主導。例如，在許多國家，像「智能遲鈍」(mental 

retardation)、「瘋子」(lunatic)和「白癡」(idiot) 等過時、不科學之語彙持續影響法律標準。

科學證據和對心理健康之各種理解已進展到足以拋棄此類模糊術語。科學之嚴謹性，也需要

為法律提供參考。因此，精神科醫師不論對司法的運作，還是對法律正確標準之制定，均扮

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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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結論 

縱法律禁止對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者判處死刑，但證據顯示精神病人、發展與智

能障礙者更容易遭受到不公正的死刑判決，且在死刑犯之佔比過高。證據更顯示，死刑犯在

待決期間，因被判處死刑之創傷，患有嚴重精神疾病。 

對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違背 WPA 所代表的一切原則。基於本文提

供之訊息，我們建議 WPA 通過一項立場聲明，反對對精神病人、發展和智能障礙者判處和

執行死刑。 

九. 立場聲明之目標 

本立場聲明旨在保障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被告之人權，特別是那些有被判處與執

行死刑風險之人。 

 

十. 立場聲明正文 

世界精神病學協會 

認識到全世界大多數死刑犯屬於處境不利和邊緣化群體，在生命關鍵階段遭逢逆境；  

認識到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者受死刑的影響尤為嚴重； 

承認死刑可能使被判處死刑者之精神健康危機加劇； 

承認國際法禁止對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者判處死刑； 

承認儘管現行國際和國內法具保障措施，精神病人、發展和智能障礙者仍繼續遭執行死

刑； 

認識到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者在刑事司法系統中，其公平審判權和尊嚴受全面侵

犯之風險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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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由醫師、精神科醫師、心理學家和其他利害關係人組成之各種專業組織反對精神

病人、發展和智能障礙者遭判處死刑之立場； 

認識到刑事法，特別是死刑條款，需與精神疾病、發展和智能障礙之當代科學標準相一

致； 

承認法律制度往往不具備準確識別被告精神健康的能力，恐侵犯其公平審判權利； 

建議自第一審起，乃至隨後每個階段，包括死刑執行時，由法院對被判處死刑或有被判

處死刑風險之人進行精神健康評估，以保障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者之權利； 

承認精神科醫師需定期瞭解最新科學和法律發展，以便為法院提供充分的協助，並確保

法律符合當代科學標準； 

認識到儘管世界精神醫學會不鼓勵精神科醫師參與死刑執行和評估受刑能力，但此無礙

其協助死刑案件辯護，或與死刑犯一同建立治療性聯盟已進行治療。 

因此，依各種立場聲明及其道德守則中所載的原則，世界精神醫學會決議如下： 

不得對任何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能障礙者判處死刑，亦不得對任何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

能障礙者執行死刑。 

十一. 行動建議 

有被判處死刑風險的人應在判決時接受精神健康評估。應在每個司法階段進行精神健康評

估，以確保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力障礙者既不被判處死刑也不被處決。 

精神科醫生應在死刑案件中協助辯方和法院識別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力障礙者，並為法律---

特別是規範死刑之法---的發展做出貢獻，使其符合當代科學和醫學標準。為此，精神科醫生

應定期了解科學和法律領域的發展，以確保向法院提供有效的協助。 

不得對任何精神病人或發展和智力障礙者處以死刑，也不得處決任何精神病人或發展遲緩和

智力障礙者，因為他們在刑事司法系統中，其公平審判權和尊嚴受全面侵犯之風險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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